附件1：
2015年十堰市普通高中优录、照顾考生申请表
（非农村独生子女女儿户考生用表）
县（市、区）________________中学        中考报名号：             

国网学籍号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优录类别：

	姓名
	
	性别
	

	身份证颁发机关
	
	身份证号
	

	毕业

学校

审查

意见
	审查人：     盖章

年   月   日
	县级及以上教育、科技、民政、外事侨务、民族宗教部门意见
	审查人：     盖章

年   月   日

	县（市）

教育局

意见


	审查人：  　   盖章

年   月   日

	市教

育局

意见


	审查人：    　 盖章

年   月   日


附件2：  

2015年十堰市普通高中优录、照顾考生申请表

（农村独生子女女儿户考生用表）
	姓名
	
	性别
	
	毕业学校
	
	国  网

学籍号
	

	中 考报名号
	
	身份证号
	
	毕业学校是否同意上报（盖章）
	

	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或
《独生子女证》编号
	
	考生户口所在地
	

	父亲姓名
	
	户口所在地
	
	身份证号
	

	母亲姓名
	
	户口所在地
	
	身份证号
	

	有关单位意见
	该生为本地居民。
 
经办人：

社区或村委会盖章：
       年  月  日
	该生及其父母关系属实，户籍资料均符合申报条件。
经办人：

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盖章：
           年    月    日
	经审核，该生符合申报条件，同意上报。
 
 
经办人：

乡（镇、街道）计生办盖章：
           年    月    日

	经审核，该生及其父母关系属实，户籍资料均符合申报条件。
 
经办人：
县（市、区）公安局

盖章：
年   月    日
	经审核，该生符合申报条件，同意上报。
 
经办人：
县（市、区）计生部门盖章：
    年   月   日
	此表填写内容与中考报名信息一致，材料齐全，同意上报。
 
经办人：
县（市、区）招办盖章：
       年   月   日
	 

 
 

市教育局盖章：

       

        年  月  日          


附件3：
2015年十堰市普通高中招生优录、照顾对象花名册

________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　________学校　　　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　　审查人：

	中考报名号
	姓  名
	性别
	国网学籍号
	身份证号
	优录照顾类别
	毕业初中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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